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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开发区新开湖南省四通建设有限公司
“7·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7 月 24 日 7 时 30 分许，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车身轻量化超大型一体成型项目 6 号生产车间钢结构屋面

压型板铺设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约 105.5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号令）及《市政府

关于明确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职责的通知》（通政发〔2023〕

9号）等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南通开发区管委会成立了由区应急

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和

单位人员组成的湖南省四通建设有限公司“7·24”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同时请区纪检监察工

委派员同步参与。事故调查组聘请 3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参加事故

调查。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及“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

析，查清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查明了

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

意见建议。

经调查认定，湖南省四通建设有限公司“7·24”一般高处

坠落事故是一起因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安全防护措施缺失，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作业过程中拆除水平生命线，违章作业，

导致人员坠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1. 2023年 8月 31日，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与南通浩坤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浩坤”），签订江苏鑫启盛

科技有限公司汽车车身轻量化超大型一体成型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工程内容：5号生产车间、6号生产车间、综合楼、

值班室，工程总日历天数：549天，开工日期：2023年 9月 20

日。因 6号生产车间钢结构钢梁跨度超过 36米，2024年 12月

18日，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将 6号生产车间钢结构施工部

分发包给湖南省四通建设有限公司，开工日期：2025年 5月 18

日。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鑫

启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91MA1Q0CXM5G；注册

资本：13000万元 整；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詹 XX；地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兴路 18号；成立日期：

2017年 7月 28日；经营范围包括电脑电子精密配件、五金水暖

配件、高档建材及照明配件、模具、汽车零部件、塑胶制品的制

造、加工及销售；电子喷涂技术研发及使用；智能化设备研发、

生产、销售；企业信息技术咨询；从事与本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及

相关原材料的批发、公司产品售后维修与技术服务；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施工总承包单位：湖南省四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四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574062891XL；

注册资本：4039 万元整；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郑 X；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桃

源县漳江街道纺城路社区圆梦路桃诚 1号 C区 1栋 201-202室；

成立日期：2001 年 9 月 4 日；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以

核定的资质等级为准）；土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物拆除

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编号：D143167695，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湘）JZ安许证字〔2005〕

000263。项目经理：李 XX，建造师职业资格等级：二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号：湘 243070802984；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湘建安 B（2020）0023487。专职安全员：刘 XX，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号：湘建安 C3（2024）9728624。

3.分包单位：山东光磊钢结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光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7445113219；注

册资本：21800万元整；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邱 X；地址：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

经济开发区；成立日期：2002 年 10 月 30 日；经营范围：钢结

构工程、网架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市政工程、



环保工程、公路工程、水电工程、装配式建筑工程、铝塑门窗装

饰装修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装配式建筑、铝塑门

窗的制作及安装；建筑工程劳务分包；钢结构构件、金属容器（不

含压力容器）、中空玻璃、不锈钢铝合金制品、钢结构桥梁的生

产、销售；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材料、网架材料、

钢材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

可经营或禁止的进出口货物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

D137056489，资质类别及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安

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鲁）JZ 安许证字〔2018〕080281。专职

安全员：许 XX，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苏建安 C2（2021）

3029437。因邱 X长期生病，2025年 5月 9日，授权副总经理韩

XX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4.监理单位：江苏省苏通建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通建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1778025057T；注

册资本：1000 万元整；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法定代表人：高 X；地址：南通市港闸区科润路 299 号

17幢 A室；成立日期：2005 年 7 月 29 日；经营范围：工程项

目管理、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投标代理、工程项目

咨询、项目可行性分析、工程技术服务、项目策划、网络信息技

术服务、质检技术服务、环境检测、工业设计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消防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总监理工程师：吴 X，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证

书编号：00616203，注册号 32032264（有效期至 2027年 6月 23

日）。监理员：陆 X，专业监理工程师，业务培训合格证书编号：

苏建监专 2018061043。

（三）相关合同签订情况

2024 年 12月 18 日，江苏鑫启盛与湖南四通签订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汽车车身轻量化大型一体成型项目。

工程内容：6号生产车间。合同总价：¥18000000元（壹仟捌佰

万元整）。

2023 年 9 月 2 日，江苏鑫启盛与苏通建工签订《建设工程

监理合同》，工程名称：汽车车身轻量化大型一体成型项目。工

程规模：约 25000平方米，监理酬金：¥150000元（壹拾伍万元

整），监理范围包括：经审查合格的施工蓝图全部建筑安装工程，

项目施工图所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地基、桩基、建筑、结构、给

排水、电气、消防、钢结构等。

2024 年 12月 26 日，湖南四通与山东光磊签订《承包专用

合同》，工程名称：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汽车车身轻量

化大型一体成型项目-6号生产车间。合同总价：¥1190000元（壹

佰壹拾玖万元整）。乙方承建范围：图纸内的钢结构工程的安装

（包含主次钢结构件、行车梁、天沟、爬梯、围护系统、预埋件、

屋面 1.8厚自粘型防水卷材、气楼等）。

（四）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山东光磊，人员管理混乱，对作业人员身份审查不严，邓



XX班组中，死者赵 XX（身份证号：41XXXXXXXXXXXXXXX）

冒用其弟赵 X典（41XXXXXXXXXXXXXXX）身份进场作业，

张 XX（身份证号：32XXXXXXXXXXXXXXX）冒用其弟张 X

兴（身份证号：32XXXXXXXXXXXXXXX）身份进场作业；安

全教育流于形式，培训过程中，部分工人不会填写安全教育试卷，

许 XX现场进行了指导并协助填写，安全教育卡上的教育人签名

及培训时间均由许 XX代为填写，受教育人签名则由工人本人签

署；现场管理混乱，对作业现场失察失管，邓 XX班组每日提前

上班、未参加班前安全晨会、未通过实名制通道进出工地，现场

管理人员未进行有效劝导和制止；隐患整改不力，总包单位及监

理单位多次指出水平生命线被拆除的问题，但山东光磊未及时组

织整改，对作业人员违章作业行为未进行有效制止；安全责任制

未层层落实，6号生产车间钢结构实际由山东光磊负责安装，安

装劳务经过层层分包，最终由邓 XX承接了该项目屋面压型板安

装的工作，并临时组织几名工人组成邓 XX班组，相关人员的安

全管理职责不清，安全管理责任未能有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落

实不到位，山东光磊编制的《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汽车车身

轻量化超大型一体成型项目 6号生产车间钢结构安装施工方案》

中钢结构屋面压型板的安全防护技术为屋面压型板安装时必须

顺屋面压型板平行方向拉一根钢丝绳，在钢结构工作面上设置环

形通道，供人员、小型机具转移，钢结构工作面下方设置水平安

全网，在实际施工中未落实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湖南四通，现场管理混乱，制度执行不严，未严格执行建筑



工人实名制考勤制度及晨会制度，人员动态管理失控；隐患整改

不及时，对实名制通道未启用、水平安全网未设置等隐患，未及

时落实整改，刘 XX在巡查中发现水平生命线被拆除，仅口头提

醒，未有效督促整改闭环；对分包单位管理失控，对分包单位人

员管理、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作业监管等环节失职，导致分包单

位违规施工屡禁不止。

苏通建工，未严格落实全过程监管，监理人员未全程监督，

未能掌握现场实际作业情况，对工人违规拆除水平生命线、未系

挂安全带等行为未及时制止；未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总监

理工程师吴 X 对检查发现的施工单位未落实水平防护网安装、

作业人员私自拆除水平生命线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闭环不力，未

按照苏通建工制定的《总监理工程师安全责任书》[1]及时下发《监

理通知单》，对施工单位不按要求落实隐患整改的情况未及时开

具停工令，也未向建设单位或监管部门报告。

（五）有关监管部门监管情况

开发区质安站，在 2023年 9月至 2025年 7月安全监督期间，

开展安全监督检查 24次，发现安全隐患 133条，其中因安全防

护措施缺失、现场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违章作业、特种作业人

员未持证上岗等问题对该项目开展安全警示约谈 3次，移交处罚

5次，下发停工通知书 4份。其中 2025年 5月 18日 6号生产车

间钢结构开工以来，区质安站对该项目检查 4次，下发安全隐患

[1]《总监理工程师安全责任书》3.检查督促：定期组织并参与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检查，发现存在安全事故

隐患的，应及时下发《监理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整改并复查，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

止施工，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限期整改通知书 3份，提出安全隐患整改意见 18条，区质安站

虽检查发现该项目存在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正常使用实名制通道

设备等问题，但有效督促落实整改力度不够。

（六）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7月 21日，邓 XX带领赵 XX、张 XX等 5名工人，

进入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在建的 6号生产车间施工工地。上

午，工人即进入屋面区域，开展压型板铺设作业的前期准备工作。

当日下午，许 XX在工人宿舍内对上述 5 名工人组织了约 30分

钟的安全教育培训。

由于天气炎热，邓 XX班组自 7月 21日进场后，采取了避

开高温时段的作业安排，每日作业时间为 5时 30分至 10时。该

班组未参加项目部组织的晨会，也未通过工地实名制通道进出施

工现场。

2025年 7月 22日，邓 XX班组开始正式在屋面进行压型板

铺设作业。施工过程中，作业人员为便于铺设作业，逐步拆除了

原先设置的水平生命线及立杆。上午，刘 XX在巡查过程中发现

作业人员已拆除部分区域的水平生命线，随即向许 XX指出要求

立即恢复，并将该情况向项目经理李 XX进行了汇报。监理单位

总监吴 X 在当日现场巡查中也发现水平生命线被拆除的情况，

当场与许 XX及李 XX指出水平生命线不得擅自拆除。许 XX询

问邓 XX为何将水平生命线立杆拔除，邓 XX表示不拔掉的话，

工人不好铺压型板。

2025 年 7 月 23日，邓 XX 班组新增工人史 XX，班组人数



增至 6人。上午巡查中，刘 XX再次发现水平生命线立杆仍散落

在屋面和地面，未见恢复迹象。他再次口头提醒许 XX注意作业

安全。中午休息期间，许 XX对史 XX进行了同样的安全教育。

当日，吴 X发现水平生命线仍未恢复，未向施工单位下达监理

通知单，也未向建设单位或监管部门进行报告[2]。

2025 年 7 月 24 日，上午 5 时 30 分许，邓 XX 将现场 6 名

工人分为两组分别在屋面不同区域进行作业，一组为史 XX、张

XX、赵 XX；另一组为李 X2、赵 X2、赵 X3。

7时许，邓 XX告知工人铺设完压型板后用钢丝绑好即可下

屋面。此时，李 X2、赵 X2、赵 X3在屋面最北边区域进行钢丝

固定作业；赵 XX在中间偏北区域进行钢丝固定作业，史 XX与

张 XX 在最南边屋顶铺设压型板，7 时 30分许，两人在铺设压

型板过程中，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回头一看发现一压型板折

弯，赵 XX从屋面坠落至地面。

（七）事故现场情况

1.此次事故发生在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景兴路 18号），汽车车身轻量化超大型一体成型项目-6

号生产车间施工现场。6 号生产车间总体东西长 57m，南北长

103m，高 23.15m。6 号生产车间钢结构屋面上无水平生命线，

无走道板。

[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

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

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图一 6号厂房

图二 坠落点屋面破损情况

2.坠落点位于屋面 D交 9轴与 F交 10轴之间（靠 D轴线），

气楼托梁间距 3.6m，屋面上有一个工具包。

3. 坠落点下方的钢结构屋面下红色行车平台上有一顶安全

帽，无明显破损。



图三 行车平台

4.钢结构施工区域无生命线及水平安全网。钢结构厂房北半

幅地面散落 11处生命线立杆，少许立杆上有绿色生命线；南半

幅地面有生命线立杆堆垛和绿色生命线，立杆底部有明显磨损。

图四 6号厂房北半幅地面



图五 6号厂房南半幅地面

（八）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05.5万元。死者：赵

XX，男，65岁，身份证号：41XXXXXXXXXXXXXXX，户籍

所在地为河南省 XXXXXXXXXXX，系邓 XX临时雇佣工。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江苏鑫启盛立即向区住建局、区应急管理局报告

了事故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10”报警电话，及时将赵 XX送至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住建局、区应急管理局相关人员立即赶

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指导善后工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10”报警电话，在保护好现场同时，及时向有关政府监管部

门报告了事故情况，处置方法较为得当。

三、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章作业，作业过程中拆除水平生

命线，安全带挂钩未有效悬挂，邓 XX在作业现场轻质型材屋面

未搭设临时走道板，作业人员拆除了原先设置的水平生命线及立

杆，作业面下方未设置水平安全网等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

织作业人员至轻质型材屋面作业，作业人员在轻质型材屋面行走

过程中踩弯屋面压型板，导致坠落。

（二）间接原因

1.山东光磊，人员管理混乱，对作业人员身份审查不严；安

全教育流于形式；现场管理混乱，对作业现场失察失管，未执行

班前晨会、实名制通道管理；隐患整改不力，对发现隐患未及时

落实整改，对作业人员的违规行为未进行有效制止；安全生产责

任制未层层落实，劳务经过层层分包，相关人员的安全管理职责

不清，安全管理责任未能有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

在施工中未落实《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汽车车身轻量化超大

型一体成型项目 6号生产车间钢结构安装施工方案》中相应的安

全防护措施。

2.湖南四通，制度执行不严，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制度与晨

会制度未落实；隐患整改不力，对实名制通道未启用、水平安全

网未设置等隐患，未及时落实整改，对作业人员拆除水平生命线



的安全隐患未及时制止并督促恢复；对分包管理单位失控，对分

包单位人员管理、安全措施落实、作业监管等环节失职，导致分

包单位违规施工屡禁不止。

3.苏通建工，未严格落实全过程监管，监理人员未全程监督，

未能掌握现场实际作业情况，对工人违规拆除水平生命线、未系

挂安全带等行为未及时制止；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层层落实，总监

理工程师吴 X 对检查发现的施工单位未落实水平防护网安装、

作业人员私自拆除水平生命线等安全隐患，未按《总监理工程师

安全责任书》要求及时下发《监理通知单》，对施工单位不按要

求落实隐患整改的情况未及时开具停工令，也未向建设单位或监

管部门报告。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邓 XX，男，56 岁，身份证号 ：51XXXXXXXXXXXXXXX，

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 XXXXXXXXXX，6 号生产车间压型板安

装承包人，在作业人员拆除了原先设置的水平生命线及立杆，作

业现场轻质型材屋面未搭设临时走道板，作业面下方未设置水平

安全网等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作业人员至轻质型材屋面

作业[3]，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处理建议：因涉嫌刑事犯罪，建议由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

任。

[3]《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5.2.7 屋面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轻质型材等

屋面上作业，应搭设临时走道板，不得在轻质型材上行走；安装压型板前，应采取在梁下支设安全平网或搭设脚

手架等安全防护措施。



（二）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赵 XX，邓 XX临时雇佣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章作业，

作业过程中拆除水平生命线，安全带挂钩未有效悬挂，在未搭设

临时走道板的轻质型材屋面行走踩弯屋面压型板，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

处理建议：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李 XX，湖南四通项目经理，主要负责人法定职责履行不到

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

时消除；未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4]，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5]。

韩 XX，山东光磊副总经理，主要负责人法定职责履行不到

位，未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实施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计划不到位[6]，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7]。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

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

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

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吴 X，苏通建工总监理工程师，主要负责人法定职责履行不

到位，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发现的施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未按《总监理工程师安全责任书》要求及时下发《监理通知

单》，对施工单位不按要求落实隐患整改的情况未及时开具停工

令，也未向建设单位或监管部门报告，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8]。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9]。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山东光磊，人员管理混乱，对作业人员身份审查不严；安

全教育流于形式；现场管理混乱，对作业现场失察失管，未执行

班前晨会、实名制通道管理；隐患整改不力，对发现隐患未及时

落实整改，对作业人员的违规行为未进行有效制止；安全责任制

未层层落实，劳务经过层层分包，安全管理责任链条断裂，相关

人员的安全管理职责不清，安全管理责任未能有效落实；安全防

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

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护措施落实不到位，在实际施工中未落实《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

公司汽车车身轻量化超大型一体成型项目 6 号生产车间钢结构

安装施工方案》中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10]，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

任。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11]。

2.湖南四通，制度执行不严，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制度与晨

会制度未落实；隐患整改不力，对水平安全网未设置等隐患，未

及时落实整改，对作业人员拆除水平生命线的安全隐患未及时制

止并督促恢复；对分包管理单位失控，对分包单位人员管理、安

全措施落实、作业监管等环节失职，导致分包单位违规施工屡禁

不止[12]，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

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

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

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

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

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

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

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

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13]。

3.苏通建工，未严格落实全过程监管，监理人员未全程监督，

未能掌握现场实际作业情况，对工人违规拆除水平生命线、未系

挂安全带等行为未及时制止；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层层落实，总监

理工程师吴 X 对检查发现的施工单位未落实水平防护网安装、

作业人员私自拆除水平生命线等安全隐患，未按《总监理工程师

安全责任书》要求及时下发《监理通知单》，对施工单位不按要

求落实隐患整改的情况未及时开具停工令，也未向建设单位或监

管部门报告[14]，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15]。

（五）建议单位内部处理的人员

刘 XX，湖南四通专职安全员，对发现安全隐患未有效督促

落实整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湖南四通按内部规定处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

管理局。

许 XX，山东光磊专职安全员，对发现安全隐患未有效督促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

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

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

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

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落实整改，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

任。

处理建议：由山东光磊按内部规定处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

管理局。

（六）其他

区质安站虽检查发现该项目存在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正常使

用实名制通道设备等问题，但有效督促落实整改力度不够。

建议由区住建局会同派驻纪检组对区质安站主要领导、分管

负责同志、相关负责同志进行约谈。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湖南四通，要强化制度的执行，严格执行实名制考勤、晨会

制度，确保工人进出工地可控，杜绝随意进出，确保人员身份真

实、可追溯；落实班前晨会制度；对擅自拆除生命线等违规行为

要依法依规从严处罚，形成有效震慑；强化隐患排查和整改闭环

管理，确保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闭环销号；加强对分包单位的

管理，明确分包单位的安全职责，定期开展检查与考核。

山东光磊，要规范劳务用工管理，加强班组管理，杜绝层层

分包现象，明确各班组负责人责任，严格执行人员身份审查制度；

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 ，严禁擅自拆除水平生命线等安全防护设

施，发现违规行为立即制止并上报；扎实开展安全教育，杜绝代

签、代考等弄虚作假行为，如实建立培训档案；落实隐患排查和

整改责任，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落实整改；

接受总包和监理单位监管，主动配合总包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管理，



接受安全检查、落实整改要求；加强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落实与

维护，重点做好水平安全网、水平生命线、临时走道板等高处作

业防护设施的管理，严禁任何未经批准的拆除或改动。

苏通建工，要加强现场安全巡查，全面掌握现场实际作业情

况；强化隐患整改监管力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督促施工单

位限期整改，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并形成闭环管理，确

保整改到位；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项目，应及时向住建部

门报告，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形成监管合力；加强对施工单

位的监管，重点对施工单位的人员管理、作业行为规范、安全措

施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加大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

况的监督考核力度，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江苏鑫启盛应优化施工单位选择机制，强化对总承包和监理

单位的监督管理；在项目建设中加强统筹规划与过程管理，明确

各方职责，提升协同效率；健全监督评估机制，推动总包单位落

实工程进度、质量与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对关键环节和节点的动

态控制，确保项目目标有序推进、顺利实现。

区质安站要进一步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等各方主体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大现场检查、定期抽查力度，并通过建筑用

工实名制管理平台核查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和监理人员等关键

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依法严肃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违法行为。

六、附件

附件 1：关于成立湖南省四通建设有限公司“7·24”高处

坠落事故调查组的通知



附件 2：湖南省四通建设有限公司“7·24”高处坠落事故

调查组成员名单

附件 3：邀请函

附件 4：南通开发区新开湖南省四通建设有限公司“7·2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技术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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